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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慈善组织公募资格认定的
两个法律问题思考

《慈善法 》的出台 ，让很多非
公募慈善组织看到了曙光 ，将来
成为公募慈善组织再不会遥不
可及 ，再不会因为非公募身份而
束手束脚 ，也再不用担心公开宣
传是否触及红线 。《慈善法 》中慈
善组织公募资格认定的有关规
定打破了原有的募捐垄断 ，解决
了众多慈善组织的枯井之渴 ，值
得拍手称赞 。 但仔细研究 《慈善
法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办
法 》以及 《慈善组织认定办法 》相
关法律法规及规章 ，有关原有公
募基金会申领公募资格证书的
规定似乎存在法律衔接问题 ，现
分析提出 ，供大家参考 。

案例 一 ：2016 年 9 月 份 之
前登记注册的公募基金会 ，存在
理事长和秘书长一人兼职的问
题 ，是否可以按照 《慈善法 》的规
定申领新的公募资格 ？

《慈善法 》第二十六条对非
公募的慈善组织和原有公募资
质的慈善组织申领新公募资格
都做出了规定 。 其中 《慈善组织
公开募捐管理办法 》 中第五条
仅仅对非公募慈善组织的申领
条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 这些
规 定 包 括 规 范 的 内 部 治 理 结

构 、 法定的理事会成员及利害
关系人人数 、 理事长秘书长兼
任情况 、监事会组成情况 、纳税
情况 、 等级评估情况以及诚信
和违法情况等 。 但对于原来的
公募基金会申请新公募资格并
没 有 明 确 规 定 具 体 的 条 件 ，仅
仅在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
办法 》 中第九条规定原公募基
金会先获得慈善组织的资格认
定后才能向登记的民政部门申
领公开募捐资格证书 。就原公募
基金会的慈善组织认定 ，《慈善
组织认定办法 》规定了具体的条
件 。而对于原公募基金会在被认
定为慈善组织后申请新公募资
格应具备哪些条件 ，在 《慈善组
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 》中并未明
确规定 。这其中就出现了一个法
律问题 ， 即已经被认定为慈善
组织的原公募基金会 ， 存在不
符合 《慈善组织公开募捐管理
办法 》中第五条的有关规定 ，那
么此种情况下是否可以申领公
募资格证书呢 ？ 这个问题也恰
恰是案例一反映的问题 。

案例二 ：原公募基金会在申
领到 《慈善法 》规定的新公募资
格之前 ，是否仍然可以使用原有

的公募牌照来公开募捐 ？
这个问题是第一个问题的

自然延续 ，其实质就是依据 《基
金会管理条例 》登记注册的原公
募基金会向 《慈善法 》规定的新
公募基金会转变时 ，是否存在过
渡期限的问题 。 但对于这个问
题 ，似乎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并未
给出明确的规定 。如果这个问题
不解决 ，就会出现使用旧有公募
牌照开展公开募捐是否合法的
问题 。 如果合法 ，那原公募基金
会就没有申请新公募资格的意
愿和必要 ；如果非法 ，又一时找
不到合适的法理依据 。仍然以理
事长和秘书长存在兼职情况的
公募基金会为例 ，即使他们被认
定为慈善组织 ，但因为兼职的问
题获取不到新的公募资格 ，这时
是否仍然可以使用原有的公募
牌照来开展公开募捐呢 ？这个问
题值得探讨 ，这也是解决新旧过
渡 、有效推进 《慈善法 》的一个重
要问题 。

这两个问题在现实中也已
经出现 ，尽管法律法规并没有给
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通过探讨
应该可以形成一些共识 。就第一
个问题而言 ，非公募基金会申请
公募资格尚且需要满足 《慈善组
织公开募捐管理办法 》中第五条
的有关规定 ，公募基金会的申请
自然也不应低于相关条件 ，因此
原公募基金会申请新公募资格
应该同样适用第五条的相关规
定 。 至于第二个问题 ，尽管目前
并没有一个期限规定 ， 但随着
《基金会管理条例 》 的修订和出
台 ，类似的问题应该会有一个很
好的解决 ，以此实现与 《慈善法 》
的有效衔接 。

� � 最近 ，李春平再次成为
舆论焦点 。 这一次不是因为
明星 ， 也不是因为捐赠 ，而
是源于夺产风波 ：李春平亲
属与身边工作团队对簿公
堂 ，争夺其财产管理权 。 亲
属说李春平得了老年痴呆
症 ， 没有能力处置财产 ，而
身边工作人员则是另一套
说辞 。 曾经的致富传奇 、慈
善家 ，如今自顾不暇 、亟待
救助 ，一时引来无限唏嘘感
慨 。

李春平是 国内 第 一 批
亿万富翁 。 他最引人关注的
故事有两个 ：一是他的致富
之路 ，至今坊间还流传着关
于他与好莱坞女星的传闻
和各种各样的猜测 ；二是他
的豪捐记录 。 有报道称 ，20
年来 ，他以平均每天 7 万元
的速度向各类需要救助的
人捐赠 ，捐款总数累计已超
过 6.3 亿元 ，因此被誉为慈
善家 。

慈善家 是 一个 让 人 感
动的称呼 ，也是一个值得人
们尊重的头衔 。 慈善家关注
社会福祉 ，具有良好品行和
正面形象 ，比企业家 、金融
家等更值得尊重 。 慈善家未
必都是超级富豪 ， 但是 ，其
社会责任感 、使命感必定超
越众人 ，对时代与社会有着
更清醒 、更深刻的认识 。 慈
善家关注社会问题 ，解决社
会问题 ，思考如何让社会变
得更加美好 ，而非专注于个
人财富的无限增长和享乐 。
如清末的武训 ，原本是一文
不名的乞丐 ，却把办义学作
为终生目标 ， 乞讨一生 ，成
功创办三所义学 ，被后人尊
称为平民慈善家 。

慈善家做的是善事 ，但
是 ，并不是所有做善事的人
都能成为慈善家 。 古今有很
多好人好事 ，捐钱或行侠仗
义 ，有的是 “善人 ”，有的是
“侠客 ”， 却未能成为慈善
家 。 慈善家 ，必然有悲天悯
人的胸怀 ，有着改造社会的
目标 ， 是社会问题的发现
者 、改良者 。 一方面 ，他把善
无私撒向社会 ， 另一方面 ，
慈善也融入他的生活 ，成为
其重要的生活方式 。 在慈善
家的心中 ，财富并不完全属
于自己 ，而是要用来造福社
会 。

慈善通 常 被认 为 是 一
种再分配或散财的过程 ，实
际上 ，现代慈善的意义早已

超越了财富本身 。 富豪要完
成向慈善家的转变 ， 就要探
寻出一条大道 ， 这个道就是
为善之道 、善财之道 。为善之
道 ， 就是善用财富 ， 兼济天
下 、造福社会 ；善财之道 ，就
是引领财富向善 ，开拓创新 、
传承精神 。这条道的探索 ，是
超越私欲 、 超越物欲的升华
之道 ，是洞察社会问题 、勇于
承担社会责任的入世之道 。
面对巨富 ， 需要有驾驭财富
的能力 ， 还需要有造福社会
的理念 。否则 ，财富不但不是
福音 ，还会成为祸水 。从梅艳
芳到赌王 ，再到李春平 ，争夺
财产的闹剧不是第一次 ，也
不会是最后一次。

美国巨富卡内基和洛克
菲勒 ，就是善道的开创者 。在
人生的后半段 ， 他们将巨额
财富回馈社会 ， 成为伟大的
慈善家 。 100 多年前 ，卡内基
为保证慈善事业可持续发展
而设立纽约卡内基基金会 ，
奠 定 了 现 代 慈 善 事 业 的 基
础 。 “在巨富中死去是可耻
的 ”，他的这句座右铭 ，影响
了一代又一代富豪 。 富可敌
国的老洛克菲勒 ，坚持 “授人
以渔 ”理念 ，慈善事业遍及全
球 ， 成为家族慈善传承的典
范 ，其家族富过六代 ，对当今
世界依然产生着深远影响 。
他 们 以 战 略 性 慈 善 闻 名 于
世 ， 成为美国现代慈善的奠
基人 。

成为慈善家不易 ， 成为
伟大的慈善家更难 。 一个伟
大的慈善家 ， 必然是慈善精
神乃至时代精神的引领者 ，
是财富社会价值的创造者 ，
是社会进步的推动者 。 这就
要求慈善家不但要有系统先
进的慈善观念 ， 有清晰长远
的财富规划 ， 还要探求有效
的社会问题解决方法 ， 创新
可持续的运营机制和专业化
的行善方式 。 深圳国际公益
学院 、 北师大中国公益研究
院院长王振耀曾细致阐述善
财之道的方法 ， 包括学习洛
克菲勒家族创造百年基业 ，
学习比尔·盖茨引领全球慈
善风尚 ，学习牛根生 、曹德旺
国际化慈善布局 ，兴办养老 、
儿童事业或社会企业 ， 成立
基金会与项目等 。

不 管 金 钱 多 么 熠 熠 生
辉 ，终将化为尘土 ；不管个人
曾经多么辉煌 ， 终会归于沉
寂 。而历史 ，只会记住那些坚
守正道 、为民造福的人 。

慈善家的“道”
———由李春平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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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大象：除了禁贸象牙，你还应该知道的……

2016 年 12 月 30 日， 中国发
布“禁象牙令”，要求在 2017 年年
底前全面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
牙及制品。 自 2010 年以来，全球
盗猎非洲象、 走私象牙等现象快
速上升， 最高时被盗猎非洲象数
量达到每年约 3 万头， 严重威胁
其种群安全。 针对上述情况，中国
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对大象来
说， 无疑是最好的新年礼物。 然
而，保护大象并不止于禁贸象牙，
旅游业对大象骑乘和表演的需求
同样值得人们关注。

一双呼扇呼扇的大耳朵 ，一
对洁白傲人的大长牙， 四根健壮
有力的“柱子”———体态庞大的大
象在电影中是当之无愧的森林之
王。 然而在现实世界里，它们却沦

为人类骑乘和娱乐的对象， 终身
生活在痛苦之中。

据世界动物保护协会数据显
示，全球约有 1.6 万头亚洲象正在
遭受圈养带来的痛苦。 参与骑乘
等娱乐表演的大象从小就要与母
亲分离，不仅意志要被摧毁，还要
经受残酷的训练， 才能从事娱乐
表演或供游客骑乘。 大象是群居
性动物， 可那些用于旅游娱乐业
的大象却往往与同伴隔离， 并且
被铁链束缚在坚硬的地面上 ，致
使其脚部受到严重损伤。 与大象
合影对游客来说意味着欢笑和乐
趣，但对大象来说只有伤害。

人们总以为与野生动物 “亲
密” 互动是令人愉快和难忘的经
历。 但恰恰相反，很多人并没有意

识到 ，你的 “一次 ”参与对野生动
物却是“一生”的痛苦。 野生动物
理应生活在大自然中， 它们并不
习惯与人类近距离接触， 那些看
似轻松的与动物合影、抚摸、拥抱
和骑乘的背后实际上隐藏了巨大
的动物虐待。 而游客对野生动物
娱乐表演项目的追捧和需求 ，正
是导致野生动物被带离大自然并
日复一日遭受虐待的重要原因。

CITES/IUCN （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
贸易公约） 一份关于亚洲象非法
贸易的综述报告也显示，目前，利
用野生动物从事娱乐表演活动的
旅游行业， 不仅限于买卖已经圈
养的大象， 同时也在刺激野外非
法盗猎，尤其是未成年的大象，因
为只有未成年的大象才容易训练
用于骑行和娱乐表演， 供游客亲
密接触。 利用野生动物从事娱乐
表演不仅造成动物的痛苦， 而且
会威胁到野生动物的野外种群 。
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人，包
括一些喜爱动物的人都还没有意
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拯救大象刻不容缓。 我们不
仅要拒绝象牙产品， 也要对野生
动物表演说“不”。


